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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4_B8_93_E5

_AE_B6_E5_A4_87_E8_c26_22952.htm 根据今年中央、国家机

关公务员考试大纲常识判断主要侧重测查报考者的法律知识

运用能力，涉及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

诉讼法等。 也就是说，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中

常识部分只考法律常识，其它不考，貌似在总的范围上缩小

了，只放在了法律常识上。 其实是在法律这领域内是扩大了

范围，比如，法律常识比往年加进了刑法和经济法。也就是

说考核的范围从广度上缩小了，从深度上要加强。 从这两年

的考试题可以看出，法律的题会越来越难。2006年的难度已

经很大了，我们认为已经不是什么常识的问题了，已经朝着

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今年的考试难度会更加的加大，所以今

年广大考生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法律常识部分备考，考生可

以看一些法律文本。比如说宪法、立法法、行政法，它们没

有一个单行的法典，但是却有很多的一些单行法，那么考生

可以看一下。比如，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等这些法条都

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刑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刑法典，诉讼法可

以看一下民事诉讼法等等。这些法条应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考试大纲说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考法律知识。也就是

说考试应该主要关注法律的具体规定和实践当中的一些基本

的法律问题如何解决。 至于法律理论是不会直接考察的，所

以考生在理论上既要明确今年的考试难度会加大，也要看一

下实论。 以上是最后阶段对待法律常识的注意事项。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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